國庫集中支付作業106及107雙年度期間配合辦理事項
一、106年度付款憑單截止收件日期為107年1月15日，該日憑單收件截止時間說明如下：
（一）派員遞送：最遲於當日17時30分送達本署。
（二）郵寄方式寄送：以郵戳為憑。
（三）電子支付作業機關：

1、限制金額以下【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及地方政府採存入指定受款人存款帳戶：以電子支付文件放行後列印電子支付作業放行單放行時間（當日23時59分）為準。
2、限制金額以上：適用上開（一）及（二）。
二、107年度單位預算暫列數額表之編送：
（一）「歲出分配預算暫列數額表」之編送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未能依限（11月底前）完成審議，請各機關依「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未能依限完成時之執行補充規定」，編列「歲出分配預算暫列數額表」（請填寫科目代號及檢查碼，新興資本支出、新增計畫、第一預備金、第二預備金及災害準備金不得列入該表），送本署據以辦理建檔備支等事宜。
1、倘有收支併列案款者，其科目代號請加註「0A」符號區別。
2、各機關單位預算「歲出分配預算暫列數額表」（第一期）與「收支併列案款執行方式表」，請於106年12月15日前運用國庫電子支付系統，將電子檔傳送本署 (免送書面資料)；無法運用國庫電子支付系統傳送之機關，暫列數額表應經主辦會計人員簽證，並由機關長官、承辦人簽章後，於106年12月15日前送達本署（免備文）。
（二）「歲出保留款暫列數額表」之編送
各機關歲出款項之保留在未經核定前，如有依契約或規定，必須於一定期間內支付者，得在原申請保留年度科目經費內，編列「歲出保留款暫列數額表」，運用國庫電子支付系統，將電子檔傳送本署 (免送書面資料)；無法運用國庫電子支付系統傳送之機關，「歲出保留款暫列數額表」應經主辦會計人員簽證，並由機關長官、承辦人簽章後，送本署（免備文）據以建檔，在該歲出保留款暫列數額範圍內辦理支付。
三、特別預算未到期者、國庫券還本支出、特種基金及保管款（含經費類保管款及代收款）等支出科目之帳務處理：
（一）未支用餘額轉入新年度
1、本署將於106年最後一個工作日（106年12月29日）結帳後，將上開支出科目未支用餘額轉入新（107）年度帳內繼續支用；各機關如須以舊（106）年度列帳之付款憑單等支付憑證，請於106年12月29日前送達本署，自107年1月1日起，該等科目之付款憑單等支付憑證均以新（107）年度列帳。

2、於107年1月1日組織調整機關如全部或部分業務職掌調整移撥，或新（107）年度機關代號異動者，因事涉機關內部帳務處理，請機關視作業需要，自行將未支用餘額轉入業務承接機關或新機關代號帳內繼續支用（98××××0201保管款支出與98××××0212經費類保管款及代收款支出科目均須轉列）。
（二）付款憑單支出科目為特種基金及保管款（含經費類保管款及代收款）
「特種基金及保管款支出」或「經費類保管款及代收款支出」科目結存餘額係控管於新（107）年度帳內支用，如需列帳於舊年度，開立付款憑單會計年度請列為舊（106）年度，由本署國庫支付管理系統自動將支出科目之新（107）年度餘額移至舊（106）年度支用。請各機關逕至本署全球資訊網查閱每日及每月庫款支付對帳單等相關報表(特種基金及保管款支出、經費類保管款及代收款支出，新舊年度餘額轉列數係以「CT」符號表示)。

四、繳款書與支出收回書透過國庫經辦行辦理之列帳時間：
透過國庫經辦行繳庫(或支出收回)者，因中央銀行國庫局彙整國庫收入資料後，於次日傳送本署，致本署列帳時間較該局晚1日，爰於106年12月29日當日繳庫者，本署列帳時間為其次一工作日（即新年度）；如以支票繳庫者，因票據交換作業需要，將使本署列帳時間更為延後。
五、107年度支用機關代號或名稱異動之機關，須重新辦理作業如下：
（一）簽證人員印鑑卡作業
為利新（107）年度暫列數額表及薪資等付款憑單印鑑驗對，請107年度支用機關代號或名稱異動之機關，於106年12月15日前，備函檢附新簽證人員印鑑卡一式一份，送本署辦理新支用機關代號或機關名稱之簽證人員印鑑卡建檔作業，以備驗對。
（二）權限管理者與公眾位址申請、電子支付卡註冊作業

1、機關代號異動

（1）請填具「國庫電子支付系統Web版暨支付作業查詢專區權限管理者與公眾位址設定申請單」送本署（免備函），俾利使用國庫電子支付系統及本署全球資訊網支付作業查詢專區。
（2）異動機關收到本署完成前項申請作業設定之電子郵件通知後，再辦理電子支付卡註冊，預定啟用日期請填寫106年12月15日前，並備函檢附「國庫電子支付作業憑證註冊單」送本署辦理。
2、機關名稱異動
請先向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憑證管理中心確認是否須重新申請電子支付卡；須重新申請電子支付卡之支用機關，請收到該中心核發電子支付卡後，先辦理開卡作業，再向本署辦理註冊作業。

六、委託本署代繳106年11月及12月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保險費及新制勞工退休金等案件：
（一）繳納期限：依相關費用之收費機關規定，全民健康保險費及勞工保險費須於107年1月15日前完成繳納，新制勞工退休金於107年1月31日前完成繳納，以舊（106）年度列帳者，請於107年1月15日前完成繳納。

（二）付款憑單開立與遞送

1、代繳資料清單請依繳費年月，分項列示106年11月及12月之代繳資料與金額。

2、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保險費之自提及公提付款憑單請同日送達本署，且其合計金額應與繳款單金額相符。

3、付款憑單金額超過500萬元者，應於紙本憑單送達本署後，立即將電子資料傳送本署，以確保繳款時效。

4、付款憑單最遲須於最後繳納工作日上午10 時前送達本署，俾利本署於繳納期限前完成代繳作業。
七、106年度12月份庫款支付對帳單請核對至年度終了帳務整理期間結束止，並於107年2月5日前回覆。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依銓敘部106年1月26日修正之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31條第3項及第40 條第1項規定，自107年1月1日起，擇（兼）領月退休金者，除第一次月退休金外，其後應定期於每月一日發給；月撫慰金之發給，比照月退休金，自退休人員亡故時之次一個定期起發給。各機關退休人員月退休金及月撫慰金發放作業，比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員工薪津發放作業，依「中央政府機關學校薪津及獎金發放日處理原則」及「中央政府機關學校員工劃帳發薪處理要點」辦理庫款撥付相關作業。
（二）為避免各機關於舊（106）年度終了且逾該會計年度付款憑單收件截止日（106年度付款憑單收件截止日為107年1月15日）後，誤以舊年度開立付款憑單之情形發生，國庫電子支付系統已新增無法辦理該等付款憑單傳送及放行之功能。
（三）各機關執行特別預算編製之付款憑單，請依國庫集中支付作業要點第108點第3款規定，將電子支付文件傳送至本署辦理支付，倘因故無法運用國庫電子支付系統傳送特別預算付款憑單資料，請依同要點第112點規定，填具電子支付文件無法傳輸通知書，連同書面付款憑單送本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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